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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新农〔2023〕21 号

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

和市场准入衔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及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转发<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

试行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推进承诺达标合格

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工作实施

范围、条件与要求

（一）实施范围

文件

http://law.foodmate.net/show-213267.html
http://law.foodmate.net/show-213267.html
http://law.foodmate.net/show-213267.html


— 2 —

1.产地准出实施范围：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

社、家庭农场列入实施范围，鼓励小农户参与实施，出具承诺达

标合格证。实施产地准出的品类为蔬菜、水果、活畜禽、禽蛋、

养殖水产品。

2.市场准入实施范围：依法设立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

贸市场等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和商场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食用

农产品配送中心、酒店、食堂等餐饮服务单位、食品加工企业。

实施市场准入的品类为蔬菜、水果、活畜禽、禽蛋、养殖水产品。

（二）产地准出条件和市场准入要求

1.产地准出条件：实行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的食用农产

品种类为蔬菜、水果、活畜禽、禽蛋、养殖水产品等，食用农产

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在销售时应当向购买方

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经查验或质量安全检验后发现的不合格食

用农产品，不得采收（或出栏）上市，不得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2.市场准入要求：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购进市场准入实施范围

的食用农产品时，应当履行进货查验和记录义务，查验并留存入

场销售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，食用农产品可溯源

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，对无法提供可溯源凭证的食用农产品

禁止入场销售。具备包装条件的食用农产品，在包装、标识等方

面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食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管理规定。

二、规范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

承诺达标合格证要坚持“谁生产、谁用药、谁承诺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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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种植养殖者作出承诺，勾选选项、自主开具，一式两联，一联

出具、一联留存备查，留存期为两年。有条件的生产主体要使用

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与追溯二维码二码合一

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模式，开具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。二维码标识

上要明确展示“承诺达标合格证”字样，扫码后的内容中，首先

要展示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名称、承诺声明、承诺依据等完整信息，

其次再根据需要展示企业简介、品牌宣传等内容。乡镇农产品质

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、村（社区）委员会、检测机构、农产

品批发市场等不能代替种植养殖者开具，乡镇服务点可协助散户

或其他不具备开证能力的生产主体规范开具。从事农产品收购的

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，应

当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抓好落实。加强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

和市场准入衔接工作，是保证食用农产品可追溯，提高食用农产

品质量安全水平，确保食用农产品“从田间到舌尖”安全的重要

手段，对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、农民增收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

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工作举措，推动衔接工作

落到实处，切实保证食用农产品来源可追溯，质量有保障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加强协作。加强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

和市场准入衔接工作，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按照职能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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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协作配合，推进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。农业农村部

门负责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的实施和监管，督促产地准出实

施范围内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将产品“绿色食品”“有机农产品”

“地理标志农产品”质量标志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、产品检测报

告等与承诺达标合格证统筹使用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

市场准入的实施和监管，督促食用农产品经营主体将查验并留存

承诺达标合格证或产品“绿色食品”“有机农产品”“地理标志

农产品”质量标志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、产品检测报告等质量合

格证明文件、购货凭证等可溯源凭证作为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。

食用农产品生产者是出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的责任主体，要坚

持“谁出具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保证出具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。

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查验等制

度。市场开办者应当在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等集

中交易市场时查验并留存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

格证明，留存的证明文件可采取复印、扫描、摄像或记录等方式，

入场销售者无法提供质量合格凭证的，市场开办者应当进行抽样

检验或者快速检测，检测结果合格的，方可进入市场销售。食用

农产品市场销售者是查验记录购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的责任

主体，要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按照规定查验记录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，严把关口。要加强监督检查，督促食用农

产品生产经营者以及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、销售者认真履行法

定义务，严把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关口。农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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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部门要指导和监督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规范出具食用农产品承

诺达标合格证明，加强生产基地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市场

监管部门要指导和监督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、销售者严格落实

入场查验制度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加大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督

查力度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稳步推进。要组织开展承诺达标合格证产

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有关教育培训，深入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和
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做好宣传动员，营造有利于衔接工作的

良好氛围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本辖区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

的调查摸底，掌握基本情况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市场开办者责

任意识，督促市场销售者树立进货必须查验记录意识，推进衔接

工作取得实效。

联系人：

市农业农村局 严 峰 电话：2851020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 飞 电话：6389359

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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